
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推动“银税互动”工

作的通知

税总发〔2017〕56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、银监局:

自“银税互动”工作开展以来，各地税务、银监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密切

合作，通过建立合作机制、搭建合作平台、共享交换信息、创新融资方式，将企

业的纳税信用与融资信用相结合，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，初步形成企业、银行、

税务三方共赢的局面。为巩固“银税互动”成果，充分发挥政务信息共享的叠加

效应，现就进一步推进“银税互动”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完善银税合作机制

(一)推动工作重心下沉。继续完善税务、银监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省级层

面的银税合作联席会议制度，建立健全市、县两级银税合作工作机制，将“银税

互动”工作的重心向基层下沉，在 2017 年实现银税合作工作机制在所有县域铺

开，加大基层银税合作的力度。

(二)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。定期交流工作经验，及时总结分析工作成效，

跟踪了解工作开展中的难点问题，做好合作单位之间的协调工作，畅通“银税互

动”工作沟通渠道，积极指导银税合作工作有序开展，切实保证银税合作机制有

效运行。



二、加大银税信息交流力度

(三)扩大纳税信用信息主动推送范围。税务部门推送的纳税信用信息，由纳

税信用 A 级纳税人名单拓展至纳税信用 A-D 级企业名单、注册地址、经营地址、

联系方式、法定代表人信息。

(四)丰富银税信息互换内容。在依法合规、企业授权的前提下，税务部门可

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企业纳税信息，化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，帮助守信企业

获得银行融资服务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

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积极配合税务部门查询纳税人银行账户相关信息，依法合规提

供所查询的信息，便于税务部门加强税收管理。

(五)推动合作渠道多样化。鼓励税务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建立专线、

搭建系统平台等方式实现数据直连，将银税信息互动由“线下”搬到“线上”。

继续推广税务部门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签订协议的银税合作模式，研究探索通过税

务部门与银监部门签订“一揽子”协议的方式，持续扩大参与“银税互动”商业

银行的范围和数量。

三、推动银税合作创新

(六)拓展“银税互动”受惠面。将“银税互动”受惠群体由纳税信用 A 级拓

展至 B 级。鼓励将“银税互动”同国家产业政策相结合，研究推出更有针对性、

更加灵活的金融产品，优化信贷资源供给结构，支持进出口贸易和企业“走出去”，

助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、高新技术产业、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国家重点支持领域

发展。



(七)加大信贷产品创新力度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结合自身经营发展特点，

融合税务数据与多维度企业信息，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，研究探索搭建“互联网

+大数据+金融+税务”平台，积极创新信贷产品，优化完善信贷审批流程，健

全完善信贷产品风险管理机制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顺应

新常态下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发展，积极创新为小微企业“雪中送炭”，对于符

合授信条件的小微企业，要积极给予信贷支持，合理设定流动资金贷款期限，减

少贷款期限与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周期错配造成的资金周转压力。鼓励银行业金融

机构针对纳税守信、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较好的小微企业研发信用贷款类产品，

给予优惠的信贷支持。

(八)深化银税合作领域。鼓励税务部门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多领域纳税服务

合作，充分利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服务网点，加强在自助服务、委托服务和服务

体验方面的银税合作。有条件的地区可选择流量大、综合性银行服务网点配置自

助办税终端，为纳税人提供税务、银行一体化自助服务。

四、加强配套机制建设

(九)加强银税互动信息安全。银税互动信息传递和接收的单位要签订信息保

密协议，规范信息使用范围，明确信息保密义务，共同做好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安

全防护工作，确保相关涉税信息不沉淀、不外泄，有效保护企业商业秘密，保障

纳税人合法权益。

(十)加大“银税互动”宣传力度。税务、银监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将“银

税互动”纳入宣传重点，充分依托办税服务厅、银行网点、服务热线、门户网站、



微博微信等渠道和方式，对“银税互动”活动和相关金融产品进行全方位宣传，

提升社会公众、市场主体对“银税互动”的知晓度，提高市场主体的参与度和活

跃度。加大对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，通过守信激励的示范引领效应，在全社会形

成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的价值导向，促进营造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，不断扩大“银

税互动”的社会影响力。

国家税务总局 银监会

2017 年 5 月 4 日


